
各市、县(区)公安局(分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各基础电信企业，各

移动转售企业：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加强源头治理，纵深推进防范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了《福建省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通信网用户管理意见(试行)》，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 福建公安厅

2019 年 7 月 2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通信网用户管理意见(试行)

第一条 按照《关于纵深推进防范打击通讯信息诈骗工作的通知》(工信部网

安函〔2018〕157 号)要求，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加强源头治理，建立通信网络用户实名登记信用体系，

纵深推进打击整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通信网用户是指使用电话、短信、

互联网等信息传输媒介实施涉嫌诈骗、妨害信用卡管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洗

钱等违法犯罪的人员。不良信用用户来源依据：

(一)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及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涉嫌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人员及其涉案通信工具登记人员。

(二)工业和信息化部通报的涉嫌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通信工具登记人员。

(三)公安部通报的涉嫌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通信工具登记人员。



第三条 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通信网用户信息及其通信工具数

据来源于省级基础电信企业和省、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反诈骗中心的录入

等。具体来源如下：

(一)省、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机关通报或转办的涉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涉案数据。

(二)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或公

安部通报的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涉案数据。

第四条 福建省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通信网用户限制周期(限

制起始时间以公安机关核定为准)实施分级管理，具体如下：

(一)一级：公安机关认定的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人员，限制周期为 5 年;

(二)二级：公安机关认定的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涉案通信工具登记人员，

限制周期为 2 年;

(三)三级：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涉案通信工具登记

人员，限制周期为 1 年;

(四)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通信网用户累计 2 次被纳入不良信用

记录，在末次限制级别的基础上提升 1 个级别进行限制;限制的最高级别为一级;

(五)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通信网用户限制周期期满后，可自动

解除名下通信业务办理限制。

第五条 福建省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通信网用户在限制周期内

的限制措施如下：

(一)停止办理通信产品新入网业务;



(二)各基础电信企业、移动转售企业可为每个不良信用用户保留一个手机或

固话号码(其他业务产品一律强制关停)，并且不得注销后重新办理号码。

第六条 为加强技术管网，有效打击整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和非法贩卡、

倒卡等违法违规活动，省通信管理局创建福建省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

用通信网用户管理系统，为监管部门、各基础电信企业、移动转售企业提供涉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通信网用户不良信用记录收集与查询服务。

第七条 对被纳入不良信用记录有疑义的用户，可联系属地反诈骗中心进行

复核。经复核后可解除限制或降低限制级别的，由反诈骗中心在 10 个工作日内

报省通信管理局处置。

第八条 省通信管理局每周定期汇总整理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

通信网用户不良信用记录库并下发生效，各基础电信企业、移动转售企业应建设

对应技术能力，及时对省通信管理局下发的不良信用电话用户进行限制及解除。

第九条 福建省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通信网用户管理系统仅限

于监管部门、各基础电信企业、移动转售企业授权人员使用。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要求，使用人须签订保密协议，不得向客户及使用范围以

外的人员提供有关数据或透漏相关信息，确保数据安全。

第十条 出现违法违规使用省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通信网用户

管理系统等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一条 各基础电信企业、移动转售企业如未按照本意见为涉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通信网用户继续办理入网业务的，按照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

考核相关要求进行考核。



第十二条 按本意见纳入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不良信用记录的通信网用

户，在复核过程中产生投诉或越级投诉的，不计入各基础电信企业的相关考核。

第十三条 本意见由福建省通信管理局、福建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